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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之一：桃園市「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結案／延案處理機制」 

 

一、 目的： 

長照專業服務目的係以自我照顧的精神，透過專業指導協助，對個案

潛能、活動性質與環境挑戰進行分析指導，實際演練，使高齡者或失能者

能有效執行或參與日常生活活動，而非被動成為被照顧者，以增進日常生

活獨立功能，減少照顧需求；或針對照顧者透過專業指導協助高齡者或失

能者完成復能目標。  

二、 結案原則與標準： 

(一) 為進行長期照顧專業服務項目之品質管理，確認專業服務單位是否

於原規劃服務期程內達成預定之訓練目標，若因故無法達成，則應予以

評估是否結案，若無法結案，則申請延案。 

(二) 專業服務計畫之擬訂，應考量個案或案家最重視、最困擾、最希望

能解 決或改善的復能問題，由個案、家屬及服務團隊共同設定訓練目標

及訓練期程，同一目標不超過12次之訓練（每周至多1次為原則），依個

案或照顧者的期待、實際生活狀況及環境等，評估個案潛能，並於6個

月內完成訓練。原則上當達到個案與服務團隊共同設定之目標時，即可

結案。另剛結束復能服務者，也不建議短期（如3個月內）再次銜接復

能服務。 

(三)結案標準：（依據長照復能操作指引） 

1. 同一目標不超過 6 個月或 12 次之訓練。 

2. 個案已達成專業服務目標。 

3. 家屬或照顧者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。 

4. 同一目標經過進行3至4次復能介入後，仍未有明顯進步。 

5. 個案、家屬或照顧者無法配合服務。 

6. 經專業人員評估後，個案已無意願或潛力。 

7. 心智障礙類個案，完成階段性目標。 

8. 其他：如住院、住機構等因素。 

(四)照專與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管師在連結服務時應先說明結案標準，以

避免後續產生爭議。執行訓練的服務團隊第一次訪視時也需再次說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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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個案與照顧者瞭解專業服務訓練內容、目標與結案條件，提供說明

書給家屬填寫簽名確認，作為服務紀錄一部分。 

(五) 專業服務單位依擬訂計畫目標次數或上限12次進行服務，每次服務

完成應告知個案或家屬本次服務目標是否完成，後續尚有幾次服務介入

即可達結案目標，並於結束後進行結案作業，並通知 A 單位及照管中心。 

三、 延案處理原則： 

(一) 個案於服務期滿後，倘建議延案，應就原服務先行檢討下列事項： 

1. 原訂服務目標。 

2. 服務訓練執行內容及頻率。 

3. 服務介入前後，目標之達成情形。 

(二) 延案應敘明原因、組數、時間及預期效益。 

(三) 延案服務組數不宜逾原定服務組數之二分之一（或不超過6次），如需

服務超過原定服務組數之二分之一，應由照顧計畫擬定單位，就原訂

服務計畫進行檢討。 

四、 延案審查及申請機制： 

(一) 每個 C 碼都要建立服務目標，專業服務目標之組數已完成後，填寫服

務成果。個案還有需要時，可提出申請延案，一目標限申請一次。 

(二) 出院準備案比照延案機制辦理。 

(三) 延案由照管中心依原則進行審查，惟延案不得超過原計畫服務次數之

二分之一。 

(四) 若無需求或已延案過1次則進行結案。相同 C 碼項目，需間隔90日（依

據結束時間起算），才能再提供相同服務。若有「延案」則依據「延案

結束時間」起算間隔90日。 

(五) 申請程序： 

1. 當個案於服務至第9次（含）或第2個月結束時，專業人員應針對目

前執行中之復能目標進行原規劃結案目標之達成評估，當無法於原

規劃復能次數結束前達成目標，且經評估後有申請延案之需求及必

要，應依下列步驟申請延案。 

2. 由 B 單位於照管平台先建立「訓練目標」，記錄此次服務介入前後差

異。再填寫「服務成果」點擊「送審」，送交給照管中心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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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之二：桃園市「長期照顧專業服務說明書」 

 

專業服務人員於第一次訪視時向個案及其家屬或照顧者（含看護人員）說

明「專業服務訓練內容」、「專業服務目標」與「結案條件」 。 

一、 專業服務訓練內容 

(一) 長照專業服務目的係以自我照顧的精神，透過專業指導協助，對個案潛

能、活動性質與環境挑戰進行分析指導，實際演練，使高齡者或失能者

能有效執行或參與日常生活活動，而非被動成為被照顧者，以增進日常

生活獨立功能，減少照顧需求。 

(二) 就個案層面，專業服務人員會指導執行日常生活活動的技巧或方法。 

(三) 就家屬或照顧者而言，專業服務人員主要是教導家屬或照顧者如何照顧/

督促個案執行日常生活活動。 

(四) 專業服務人員會指導將活動融入到生活作息中，並經由個案、家屬或照

顧者每日的執行，來達成個案能執行「對自己覺得最重要」的日常生活

活動。 

二、 服務碼別 

(一) CA07：IADLs復能、ADLs復能照護（問題清單        ） 

(二) CA08：「個別化服務計畫（ISP）擬定與執行」 

(三) CB碼：CB01a「營養照護」       □CB02「進食與吞嚥照護」 

CB03「困擾行為照護」 □CB04「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」。 

(四) CD02：「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」 

(五) CC01：「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」。 

三、 專業服務目標（由照專/A單位/專業服務單位/個案及家屬共同擬定） 

個案或家屬最希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（目標設定）： 

(見契約內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